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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2民初1429号
池志强：本院受理原告姚慧珍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671号

刘启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峰诉你与贾爱菊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4671 号案的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193号

邵波亚：本院受理原告锐拓（杭州）互联网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邵波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964号

汤春：本院受理原告徐浙良诉被告汤春、金水英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49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272号

应晓宇：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02 民初 4272 号案的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130号

杭州锦绣小隐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杭州肴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8130号民事判决书：一、杭州锦绣小隐园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杭州肴源农
副产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71966元;二、驳回杭州肴
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579号

杭州星瑞皮革制品有限公司、杨善芳、郑红兴：
本院受理郑明官诉杭州星瑞皮革制品有限公司、杨
善芳、郑红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057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716号

田小英、钱立明：本院受理原告程美霞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871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576号

张建胜、褚静、张红一、张国斌：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君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106 民初 857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564号

张岳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聚远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956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240号

胡莎莎：本院对原告陈小飞诉被告韦启贡、莫兴
根、莫东明及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424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121号

俞素芳：本院受理原告孙福寿诉你和楼建荣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
7月17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116号

苏州龙跃鲤动车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一
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5116
号民事判决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91号

叶飞：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108民初4991号民事判决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92号

来成德、蒋海亚：本院对原告孙观林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49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74号

徐水荣：本院对原告吴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
民初55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824号

陈绍卿、黄丽明、陈先悻：本院对原告陈承喜诉
你们撤销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482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498号

陈兆祥、张术军：本院对原告占立明诉被告张凤
兴、陈兆祥、张术军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449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99号

王军喜：本院受理原告厦门雅瑞光学有限公司
诉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王军喜侵害商
标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08 民初 529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103号

杨轶、李艳芳：本院受理原告吴玉环诉被告
杨轶、李艳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 9 时 30 分在本
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749号

中集成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其、章
和英诉被告中集成贸易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 9 时 00 分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784号

盘锦沃尔得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汉盛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盘锦沃尔得电气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8月10日10时
2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973号

温州巴比特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巴比特鞋业有
限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8月
10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753号

骆卫云、翁文仙：本院受理原告曹国庆诉被告骆
卫云、翁文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8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114号

杨轶、李艳芳：本院受理原告祖国馨诉被告
杨轶、李艳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8 日 15 时 50 分在本

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164号

林财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林财康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8月8
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726号

丁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丁辉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8月8日15
时1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724号

娄建党、冯海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娄建党、冯海飞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8
日 14 时 5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744号

朱蒲东：本院受理原告申屠洪军诉被告朱浦东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8月8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613号

骆俊杭：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骆俊杭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17日9时4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063号

俞水金、凌幼美：本院受理原告左耀坤诉被告俞
水金、凌幼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8月17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641号

宝鸡市泰瑞华商贸有限公司、苏勇：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宝鸡
市泰瑞华商贸有限公司、苏勇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9
日 15 时 1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619号

汪海燕：本院受理
原告陈东元诉被告汪海
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8 日 14 时 5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36号

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汉和实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欧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
峰、王小青：本院受理原告孙建国诉被告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浙江凯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第三人浙江汉和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欧
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峰、王小青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8月10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053号

来瀛川、吴刚：本院受理原告傅丽萍、俞水兰
诉被告来瀛川、吴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8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759号

张帆：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直同人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 10 时 00 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751号

杭州中梦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泓
锋置地食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中梦食品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8月10日10时00分
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89号

郑鹏达、柯育眉：本院对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8 民初 498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1077号

杭州松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嘉铭瑞工贸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91民初
10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47期 投注总额：6125996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11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13注

323注

886注

10745注

14494注

107088注

奖金

0元/注

12360元/注

994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112.4835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26日

03 04 07 10 12 18 21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2

46

658

16341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613.2328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26日

第2017047期 投注总额：661280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5 4 5 6 0 2 马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109期 投注总额：464356元

01 02 05 11 15

奖池累计3.374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4月2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48
2906

奖金

0元
3431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109期

浙江销售2947578元，返奖额1351048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4月2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48879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704元

浙江中奖注数

913

1144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4 8 8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
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7年4月28日

某 男 婴 ，
2016 年 12 月
29 日 出 生 ，
2017 年 1 月 1
日晚十点，发
现被遗弃在建
德市大洋镇新

源村前岸自然村6号。该弃婴
随身附出生年月纸条。

某女婴，
2016年5月18
日出生，2016
年5月22日凌
晨，发现被遗
弃 在 建 德 市
大 同 镇 大 同

村凉亭基 1-2 号。该弃婴随
身附出生年月纸条。

某女婴，
2016 年 1 月 4
日出生，2016
年 1 月 10 日
晚十一点，发
现 被 遗 弃 在
建 德 市 大 同

镇黄家村下垅口33号。该弃
婴随身附出生年月纸条。

某女婴，
2013 年 7 月 4
日出生，2013
年 7 月 4 日下
午，发现被遗
弃 在 建 德 市
洋 溪 街 道 友

谊村桑元桥东路19号。该弃
婴随身附出生年月纸条。

某男孩，2013
年11月15日出生
（估），2014年1月
19 日被发现遗弃
在桐庐县瑶琳镇
琴溪桐岭村民赵
建萍家门口。身

裹一条浅色小棉被、内穿米黄色
婴儿服，身旁一包小衣服。

某 男 孩 ，
2015 年 5 月 24
日出生，2015年
6 月 19 日被发
现遗弃在桐庐
县江南镇珠山
村吴家村民吴

春枫家门口。身穿白色婴儿
服、随身附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某 男 孩 ，
2015 年 7 月 25
日出生，2015年
8 月 5 日被发现
遗弃在桐庐县
江南镇窄溪古
城三组居民家

门口。身裹浅蓝色小棉被、随
身附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桐庐县社会福
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
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7年4月28日

温州市鹿城华西利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奥马服饰有限公司、
谷麦、谢丙会：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
简称“转让方”)与陈孙策(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合同编号：COAMC浙-2017-A-10-001），转让方已将其
对温州市鹿城华西利制衣有限公司的，余额为 6,581,487.99 元
（利息计算至2014年8月31日）的债权及其从权利依法转让给受
让方。据此，受让方已取得债权人的地位。

请贵方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上述债权所涉及的全部义务。
受让方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仰义乡太山路
电话：13858871121
联系人：陈孙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4 月28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